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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头沟区曹各庄、桥户营村 B 地块土地一级

开发项目部分地块市政规划综合方案 

一、概述 

1、基本情况 

门头沟区曹各庄、桥户营村 B 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部分地块

位于门头沟新城 0604 街区，项目四至：北临曹各庄路、南至冯村沟

北侧绿化带、西临华园北路、东至新城大街。本项目主要以二类居住

用地、商业用地和多功能用地为主，用地面积共计约 8.88 公顷，建筑

规模共计约 16.89 万平方米。 

 
图 1 项目用地规划图  

表 1 本项目用地平衡表情况表 

序号 
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

用地代码 用地性质 公顷 万平方米 

1 B1 商业用地 3 8.34 

2 F3 其他类多功能用地 1.34 2.68 

3 R2 二类居住用地 3.26 5.87 

4 G1 公园绿地 0.2 —— 

5 S1 城市道路用地 1.08 —— 

合计 8.88 16.8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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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道路基本情况 

本项目及周边共涉及 6 条市政道路，其中新城大街和金安路为城

市主干路，华园北路和曹各庄路为城市次干路，曹各庄南路和上园北

路为城市支路。 

（1）城市主干路（2 条） 

新城大街：规划道路红线宽度为 60 米。 

金安路：规划道路红线宽度为 60 米。 

（2）城市次干路（2 条） 

华园北路：规划道路红线宽度为 30 米。 

曹各庄路：规划道路红线宽度为 30 米。 

（3）城市支路（2 条） 

曹各庄南路：规划道路红线宽度为 15 米。 

上园北路：规划道路红线宽度为 20 米。 

3、市政规划方案编制单位 

2017 年 9 月，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了《门头沟区曹

各庄 B 地块配套道路市政工程规划方案综合》；2020 年 5 月，门头

沟规自分局对《门头沟曹各庄 B 地块外部道路市政工程设计综合》进

行了审查。 

2016 年 2 月，门头沟分局核发了《门头沟新城曹各庄路（石龙西

路至金沙街段）道路工程管线设计综合》建设项目规划条件（2016 规

（门）条市政字 0003 号）。2020 年 7 月，门头沟分局核发了《门头

沟新城曹各庄桥户营 B 地块市政配套工程——管线工程项目市政交

通基础设施“多规合一”协同意见的函》（京规自基础策划(门)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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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020]0014 号）。 

2022 年 11 月，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印发了《关于印发

<关于加强配套市政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统筹实施的意见（试行）

>的通知》（京规自发[2022]350 号）（简称“350 号文”）。为了保

障区域建设发展，按照“350 号文”要求，本次工作主要依据《门头

沟区曹各庄 B 地块配套道路市政工程规划方案综合》和《门头沟曹各

庄 B 地块外部道路市政工程设计综合》以及上述内容审查意见，编制

了《门头沟区曹各庄、桥户营村 B 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部分地块市

政规划综合方案》。 

二、河道规划方案 

1、现状河道情况 

本项目附近段冯村沟为地区防洪排水兼风景观赏河道，已完成治

理，治理标准为 20年一遇洪水设计，50 年一遇洪水校核。在本项目

附近段，现状冯村沟横断面为梯形断面，上口宽约为 51 米，河深约

为 3.5 米，下游接入永定河。 

2、河道功能及标准 

根据《北京市防洪排涝规划》《门头沟分区规划（国土空间规划）

（2017 年-2035 年）》，本项目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，防涝标准为

20 年一遇。 

3、河道规划方案 

现状冯村沟已按规划治理，满足规划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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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雨水排除规划方案 

1、现状雨水管道 

沿华园北路，自曹各庄中路以北至冯村沟，有一条Φ2000~Φ2200

毫米的现状雨水管道，下游接入冯村沟。 

沿新城大街东侧，自曹各庄中路以北至冯村沟，有一条Φ600～

□2200×1600 毫米的现状雨水管道，下游接入冯村沟。 

沿新城大街西侧，自曹各庄中路以北至曹各庄南路，有一条Φ

800～Φ1200 毫米的现状雨水管道，下游接入新城大街东侧现状雨水

管道。 

沿曹各庄路，自华园北路至新城大街，有一条Φ800 毫米的现状

雨水管道，下游接入新城大街西侧现状雨水管道。 

沿曹各庄南路，自华园北路至新城大街，有一条Φ800 毫米的现

状雨水管道，下游接入新城大街西侧现状雨水管道。 

沿上园北路，自曹各庄中路至曹各庄路，有一条Φ800 毫米的现

状雨水管道，下游接入曹各庄路现状雨水管道。 

沿上园北路，自曹各庄路至曹各庄南路，有一条Φ800 毫米的现

状雨水管道，下游接入曹各庄南路现状雨水管道。 

沿上园北路，自冯村沟至曹各庄南路，有一条Φ800 毫米的现状

雨水管道，下游接入曹各庄南路现状雨水管道。 

沿金安路北侧，自华园北路以西至华园北路，有一条Φ500~Φ800

毫米的现状雨水管道，下游接入冯村沟。 

沿金安路北侧，自华园北路至新城大街，有一条Φ600~Φ700 毫

米的现状雨水管道，下游接入冯村沟。 

沿金安路北侧，自新城大街至新城大街以东，有一条Φ700 毫米

的现状雨水管道，下游接入冯村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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沿金安路南侧，自华园北路以西至华园北路，有一条Φ500~Φ

1000 毫米的现状雨水管道，下游接入冯村沟。 

沿金安路南侧，自华园北路至新城大街，有一条Φ1000 毫米的现

状雨水管道，下游接入冯村沟。 

沿金安路南侧，自新城大街至新城大街以东，有一条Φ1200 毫米

的现状雨水管道，下游接入冯村沟。 

2、规划标准 

（1）重现期 

本项目为一般地区，城市主干路雨水管道规划设计重现期采用 5

年一遇，城市次干路和城市支路雨水管道规划设计重现期采用 3 年一

遇，下游雨水管道设计重现期不应低于上游雨水管道。 

规划主要雨水管道出口内顶高程基本不低于规划河道 20 年一遇

洪水位。 

（2）径流系数 

现状雨水综合径流系数和规划雨水综合径流系数，详见下表。 

表 2 规划雨水综合径流系数 

用地类型 现状已建成区的综合径流系数 规划建设区的综合径流系数 

居住区 0.30 0.35 

公建区 0.60 0.65 

公园绿地 0.65 0.70 

3、雨洪控制 

本项目应严格执行《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》

（DB11/685-2021），采用低影响理念进行开发建设；采取雨水控制

措施，减少雨水外排量，使雨水资源化。 

（1）雨洪利用指导思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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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通过收集、渗蓄等措施，控制雨水径流量的排放，力争实现开

发后的雨水外排不超过开发前； 

②采取湿地等生态方法控制初期雨水径流污染，减少污染物的排

放，改善生态环境。 

（2）雨洪利用规划目标 

新建工程硬化路面达 2000 平方米及以上的项目，每千平米硬化

面积需配建不小于 30 立方米雨水调蓄设施。下凹绿地率不小于 50﹪；

道路广场透水铺装率不小于 70﹪。 

（3）雨洪利用措施 

建议在有条件地区开展以下措施： 

①建设区内设置雨水收集及利用措施 

包括雨水贮存池和清水池。 

②建设区内设置雨水渗透措施 

包括绿色屋顶、渗透铺装、下凹式绿地、雨水花园。 

③公共空间雨水利用措施要求 

包括植被浅沟、缓冲带、下凹式绿地、雨水花园、景观水体、雨

水湿地及雨水塘。 

4、雨水排除出路 

本项目及周边地区的雨水排除出路为冯村沟。 

5、雨水管道规划方案 

经校核，新城大街东侧、新城大街西侧、曹各庄路、曹各庄南路、

上园北路、华园北路和金安路现状雨水管道满足规划标准，规划予以

保留，本次规划暂无新建雨水管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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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污水排除规划方案 

1、现状情况 

本项目南侧 5.0 公里处有现状门城再生水厂和现状门城第二再生

水厂（一期）。 

沿冯村沟北侧，自华园北路至新城大街以东，有一条Φ800～Φ

1000 毫米的现状污水管道，下游接入现状门城再生水厂和现状门城

第二再生水厂（一期）。 

沿华园北路，自曹各庄中路以北至冯村沟北侧，有一条Φ600 毫

米的现状污水管道，下游接入冯村沟北侧现状污水管道。 

沿上园北路，自曹各庄中路以北至冯村沟北侧，有一条Φ400 毫

米的现状污水管道，下游接入冯村沟北侧现状污水管道。 

沿新城大街，自曹各庄中路以北至金安路以南，有一条Φ800 毫

米的现状污水管道，下游接入现状门城再生水厂和现状门城第二再生

水厂（一期）。 

沿曹各庄路，自华园北路至上园北路，有一条Φ400 毫米的现状

污水管道，下游接入上园北路现状污水管道。 

沿曹各庄路，自上园北路至新城大街，有一条Φ400 毫米的现状

污水管道，下游接入新城大街现状污水管道。 

沿曹各庄南路，自华园北路至上园北路，有一条Φ400 毫米的现

状污水管道，下游接入上园北路现状污水管道。 

沿曹各庄南路，自上园北路至新城大街，有一条Φ400 毫米的现

状污水管道，下游接入新城大街现状污水管道。 

沿金安路，自华园北路以西至新城大街以东，有一条Φ500 毫米

的现状污水管道，下游接入新城大街现状污水管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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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规划标准 

依据本项目及周边地区的规划用地性质及用地指标进行校核，确

定本项目用地污水管道规划设计标准如下： 

本项目建设用地：130 立方米/（公顷·日） 

公共绿地：20 立方米/（公顷·日）。 

3、污水排除出路 

根据《门头沟分区规划市政基础设施专项规划（2017 年～2035

年）》，本项目污水排除出路为规划门城再生水厂（现状门城再生水

厂、现状门城第二再生水厂（一期）和规划门城第二再生水厂（二期））。 

4、污水管道规划方案 

经校核，冯村沟北侧、新城大街、曹各庄路、曹各庄南路、上园

北路、华园北路及金安路现状污水管道满足规划标准，规划予以保留，

本次规划暂不新建污水管道。 

五、再生水规划方案 

1、现状情况 

本项目南侧 5.0 公里处有现状门头沟区再生水厂和门城第二再生

水厂（一期）。 

沿华园北路有一条 DN600 毫米现状再生水管道。 

沿新城大街有一条 DN800 毫米现状再生水管道。 

沿曹各庄路有一条 DN400 毫米现状再生水管道。 

沿金安路有一条 DN400 毫米现状再生水管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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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再生水利用对象 

本项目的再生水利用对象主要为建筑冲厕用水、绿化灌溉用水和

道路浇洒用水。 

3、规划再生水量 

根据《市政基础设施专业规划负荷计算标准》（DB/T 1140-2017）

计算再生水用水量，采用建面法计算本项目用水量，经计算，本项目

再生水规划高日用水量约 264.2 立方米/日，考虑再生水供水管网漏失

率采用 8%，高日供水量为 285.3 立方米。 

4、再生水管道规划方案 

依据《门头沟区市政基础设施专项规划（2017 年-2035 年）》，

本项目再生水水源为规划门城再生水厂（现状门头沟区再生水厂、现

状门城第二再生水厂（一期）和规划门城第二再生水厂（二期））。 

经核算，曹各庄路、金安路、华园北路、新城大街现状再生水管

道能力满足规划要求，规划予以保留。本次规划暂不新建再生水管道。 

六、供水规划方案 

1、现状情况 

本项目北侧 2.5 公里处有现状城子水厂，现状供水能力为 8.64 万

立方米/日，供水水源为东水西调地表水源。 

沿新城大街有一条 DN1000 毫米现状供水管道。 

沿上园北路有一条 DN300 毫米现状供水管道。 

沿华园北路有一条 DN400 毫米现状供水管道。 

沿曹各庄路有一条 DN300 毫米现状供水管道。 

沿曹各庄南路有一条 DN300 毫米现状供水管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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沿金安路有一条 DN600 毫米现状供水管道。 

2、规划需水量预测 

根据《市政基础设施专业规划负荷计算标准》（DB11/T1440-2017），

采用建面法计算本项目用水量，经计算，本项目规划平均日用水量为

643.6 立方米/日，考虑管网漏损 10%，未预见系数 1.1，高日系数 1.4，

则规划高日供水量为 1090.3 立方米/日。 

3、供水规划方案 

根据《门头沟区市政基础设施专项规划（2017 年-2035 年）》，

本项目水源由现状城子水厂和规划门城水厂联合供水，本项目供水水

源引自门头沟新城供水管网。 

经核算，曹各庄路、曹各庄南路、华园北路、上园北路、新城大

街现状供水管道能力满足规划要求，规划予以保留。本次规划暂不新

建供水管道。 

七、供热规划方案 

1、现状情况 

本项目南侧 2.0 公里处有石门营供热厂，现状供热规模 232 万平

方米，现状供热面积约 480 万平方米。沿新城大街有现状 DN1200 毫

米供热管道；沿华园北路有现状 DN400 毫米供热管道；沿曹各庄路

和曹各庄南路有 DN300 毫米供热管道。 

2、供热负荷 

根据建筑性质及《市政基础设施专业规划负荷计算标准》

（DB11/T1440-2017），二类居住用地类建筑取 35 瓦/平方米，商业

用地类建筑取 45 瓦/平方米，多功能用地类建筑取 45 瓦/平方米。经



 11 

计算，本项目建筑采暖负荷约 7.5 兆瓦。 

3、供热规划方案 

根据街区控规，本项目属于石门营供热厂供热范围。石门营供热

厂现状供热规模约 232 兆瓦，现状供热面积约 480 万平方米；目前石

门营供热厂正在推进改扩建工程，新增供热规模约 116 兆瓦。 

规划各地块建设分布式能源站与石门营供热厂耦合供热，分布式

能源站优先利用浅层地热、空气能、污水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。

其中，新建公共建筑优先采用地源热泵和污水源热泵等供热，新建居

住建筑地块优先采用污水源热泵供热。在上述资源条件不具备时，需

要进一步论证空气源热泵供热可行性。 

规划本项目新建分布式能源站 4 座，供热能力约 1.3-2.4 兆瓦，

分布式能源站用地面积约 200-350 平方米（以功能需求为准）。规划

分布式能源站可结合项目开发时序进行拆分或合并建设。若采用地源

热泵供热，打孔区域优先考虑安排在地块绿地内，地块绿地打孔面积

不足时可设置在建筑基底下或利用项目周边绿地。若采用空气源热泵

供热，空气源热泵应独立占地或结合居住区配套公共建筑统一设置，

并考虑空气源热泵系统运行产生的噪音等对周边环境的影响。本项目

具体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装机比例需综合考虑项目所在地区的新能

源及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，供热的安全性、经济性，并参照《<北京

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（2022 版）>热力生产和供应行业管理

措施实施意见》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意见执行。如果因条件受限，采

用空气源热泵，则能源站的选址应充分考虑空气源热泵系统运行产生

的噪音、温度场等对周边环境的影响。 

规划保留新城大街、曹各庄路、华园北路和曹各庄南路现状供热

管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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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工程量与投资估算 

为解决本项目供热需求，项目内新建 4 座分布式能源站，工程投

资共计约 2533 万元（不含拆迁及占地费用）。 

八、供气规划方案 

1、现状情况 

沿华园北路有现状 DN300 毫米中压燃气管道；沿新城大街有现

状 DN500 毫米次高压燃气管道和 DN300 毫米中压燃气管道；沿曹各

庄路、曹各庄南路和上园北路有现状 DN200 毫米中压燃气管道。 

2、燃气负荷 

本项目燃气主要用于居民生活和商业用气。根据《市政基础设施

专业规划负荷计算标准》（DB/T 1140-2017）及用地性质，居民生活

用气指标取 2275 兆焦/（人·年），商业用气指标取 35~87.5 立方米/

（平方米·年）。经计算，本项目年用气量为 206.2 万立方米/年，高峰

小时用气量约 973.9 立方米/小时。 

3、供气规划方案 

规划用地范围内安排 1 座中低压调压箱。 

为保障本项目用气需求，规划保留新城大街、华园北路、曹各庄

路、曹各庄南路和上园北路现状燃气管道，本项目内不再新建燃气管

道。 

4、工程量与投资 

为保障本项目用气需求，项目内新建 1 座中低压调压箱，工程投

资共计约 20 万元（不含拆迁及占地费用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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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供电规划方案 

1、现状情况 

沿新城大街和金安路均有现状□2600×2900 毫米电力隧道和

12Φ150+2Φ150 毫米电力管井；沿曹各庄路有现状□2000×2100 毫米

电力隧道和 12Φ150+2Φ150 毫米电力管井；沿华园北路有现状□2000

×2100 毫米电力隧道和 12Φ150+2Φ150 毫米电力管井；沿曹各庄南

路和上园北路有现状 12Φ150+2Φ150 毫米电力管井。 

2、供电负荷 

根据用地性质及建筑规模，参照《市政基础设施专业规划负荷计

算标准》（DB/T 1140-2017），二类居住类建筑用电指标取 13 瓦/平

方米，公服类建筑取 42~60 瓦/平方米；经计算，本项目用电负荷为

7.6 兆瓦。 

3、供电规划方案 

结合项目用地分布和用电需求，项目内安排 1 座开闭站，用地面

积约 300 平方米（以功能需求为准）。 

为保障本项目用电需求，规划保留新城大街、曹各庄路、华园北

路、曹各庄南路、上园北路和金安路现状电力管道，本项目内不再新

建电力管道。 

4、工程量与投资 

为保障本项目用电需求，项目内新建 1 座开闭站，工程投资约 500

万元（不含拆迁及占地费用）。 

十、电信规划方案 

1、现状情况 

沿新城大街双侧有现状 6 孔和 12 孔电信管道；沿曹各庄路有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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状 16 孔电信管道；沿华园北路有现状 18 孔电信管道；沿曹各庄南路

和上园北路有现状 8 孔电信管道；沿金安路双侧有现状 12 孔和 24 孔

电信管道。 

2、电信信息点预测 

根据用地性质及建筑规模，参照《市政基础设施专业规划负荷计

算标准》（DB/T 1140-2017），居住建筑按每 100 平米设 1 个信息点，

商业建筑按每 20 平米设 1 个信息点，其它公共建筑按每 300 平米设

1 个信息点进行计算。经计算，本项目新增电信信息点约 4547 个。 

3、电信规划方案 

项目内安排 1 处电信机房，建筑面积按 70 平方米预留。 

为保障本项目电信信息需求，规划保留新城大街、曹各庄路、华

园北路、曹各庄南路和上园北路现状电信管道，本项目内不再新建电

信管道。 

规划区内应设置移动通信基站，其数量及布局应结合项目的建设

实施方案及有关技术标准确定，规划阶段初步按宏基站站间距约 300

米考虑。对于新建、改建建筑，基站的空间设置应符合《民用建筑通

信及有线广播电视基础设施设计规范》的要求，基站建筑面积约 20

平方米/处。 

4、工程量与投资 

为解决本项目电信需求，项目内新建电信机房 1 处，工程投资约

175 万元（不含拆迁及占地费用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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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有线广播电视规划方案 

1、现状情况 

沿新城大街有现状 6 孔有线电视栅格管道；沿曹各庄路有现状 2

孔有线电视栅格管道；沿华园北路、曹各庄南路和上园北路有现状 4

孔有线电视栅格管道。 

2、有线广播电视信息点预测 

根据用地性质及建筑规模，参照《市政基础设施专业规划负荷计

算标准》（DB/T 1140-2017），居住建筑和基础教育类建筑按每 100

平米设 2 个信息点，其它建筑按 200 平方米 1 个信息点。经计算，本

项目有线电视信息点约 2447 个。 

3、有线广播电视规划方案 

项目内安排 1 座有线电视三级机房，建筑面积按照 30 平方米进

行控制（以功能需求为准）。 

为保障本项目有线电视信息需求，规划保留新城大街、曹各庄路、

华园北路、曹各庄南路、上园北路及金安路现状有线电视栅格管道，

本项目内不再新建有线电视管道。 

4、工程量与投资 

为保障本项目有线电视需求，项目内新建 1 处有线电视三级机房，

工程投资约 50 万元（不含拆迁及占地费用）。 

十二、综合管廊 

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（2016 年-2035 年）》提出：“以重点功能区

为先导规划建设综合管廊。”和“统筹以综合管廊为代表的各类地下市

政设施，构建多维、安全、高效、便捷、可持续发展的立体式宜居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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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。” 

2018 年 4 月市政府发布《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管理

的实施意见》，“意见”中要求在城市新区、各类园区、成片开发区域，

结合功能需要同步建设地下综合管廊；土地一级开发、棚户区改造、

保障性住房建设、老城更新等项目，要因地制宜、统筹安排地下综合

管廊建设。同时，在交通流量大、地下管线密集的城市道路、轨道交

通等地段，主要道路交叉口、道路与铁路或河流的交叉处，要优先建

设地下综合管廊。结合架空线入地等项目同步推动缆线管廊建设。 

根据《门头沟分区规划（国土空间规划）（2017 年-2035 年）》，

本项目不属于综合管廊重点发展区，建议在规划区内进一步研究新建

综合管廊有关事宜，同时结合本项目强弱电缆及其沟道需求，在规划

区内研究建设缆线管廊的可能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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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工程量及投资估算汇总 

本项目内应配套市政场站 8 座，工程投资共计约 3298 万元。 

表 3 本项目市政工程规划方案工程量及投资汇总表 

项        目  工   程   内   容  投资(万元) 

一、供热工程    

分布式能源站  4座:1.3~2.4兆瓦  2553 

二、供气工程    

中低压调压箱  1 座 20 

三、供电工程    

开闭站  1 座 500 

四、电信管道工程    

电信局机房  1座 175 

五、有线电视管道工程    

有线电视机房  1座 50 

六、总计  8座 3298 

 

本规划报告有效期为三年，建议甲方在有效期内尽快将本规划推

送“多规合一”平台，与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和公用服务企业进行会商，

形成多规合一协同意见或初审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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